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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自由的复制和发布本许可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修改本许可证的内容。

本许可证（License）是为“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开放平台(http://www.nlp.org.cn)”上的开放资源而制定。

如果要使用按照本许可证授权方式发布的开放资源，使用者应遵守以下条款：

	一、
	本许可证所提及的“自然语言处理开放资源”（以下简称“资源”），指的是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开放平台(http://www.nlp.org.cn)”上发布的、随本许可证同时发放的软件、源代码、程序库、文档、词典、语料库等资源。

	二、
	资源的全部著作权、知识产权属原始著作权人所有。

	三、
	使用者可以免费使用、复制和传播资源，但在复制和传播资源的过程中应该保证资源的完整性，并保证本许可证随着资源同时被复制和转播。

	四、
	著作权人不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不承担由于使用者使用自由资源造成任何损失的责任。

	五、
	如果使用者将资源用于自己开发的产品、软件中并进行销售，则在您的产品或软件销售过程中必须在醒目位置上注明使用了著作权人的作品或软件，同时书面通知著作权人。

	六、
	如果使用者将资源用于自己研究的课题，则在课题申请、验收、论文发表或技术报告时，必须在醒目位置上注明使用了著作权人的作品或软件，同时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通知著作权人。

	七、
	使用者可以修改并优化资源，但必须保证原有资源的完整性，即能够从修改版本中方便的恢复原来版本，修改后的资源必须注明原创者与著作权人；欢迎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开放平台”(http://www.nlp.org.cn)上公开发布修改后的资源，以共同促进自然语言处理的发展。

	八、
	如果使用者有任何对资源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或违反上述规定，著作权人有权停止其使用权，并保留要求经济赔偿及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九、
	本许可证的具体条款内容有可能在今后被更新。新版本的许可证将继续忠实于促进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学术资源开放共享的精神。

新版本的许可证将具有一个独立的版本编号和发布日期。如果资源没有指定特定的许可证版本编号，或者被声明为适用于本许可证的任何版本，那么使用者就可以自由的选择本许可证的任何版本（必须为公开发布的正式版本）作为资源的许可证授权方式。许可证版本更新的详细信息将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开放平台”（http://www.nlp.org.cn）上公开发布。


附录：如何在您将要发布的资源中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开放资源许可证”？

请将下面这段文字加到您要发布的资源的醒目位置，例如每一个源文件的头部。

<这一行是资源名称和用途的简要介绍>

<著作权人>  <年份>版权所有

<著作权人联系方式>

本资源的发布，完全是为了促进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

使用者可以自由的拷贝、发布或者修改本资源，但是必须完全遵守“自然语言处理开放资源许可证”（许可证版本编号1.0）中所列各项条款之规定。

资源提供者不承诺提供任何技术支持，也不会对使用者由于使用本资源而造成的任何后果（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承担责任。详细信息请参阅“自然语言处理开放资源许可证”中的具体条款。

一份“自然语言处理开放资源许可证”的文本拷贝会随同本资源一起发布。如果没有，请访问“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开放平台(http://www.nlp.org.cn)”以获得一份完整的许可证文本。

